乐工办发〔2016〕40号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启动
全市工会法人资格证换证、新办证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
2016年初，按全国总工会改革工作的要求，取消了工会法人资格组织机构代码登记，统一实行工会法人资格证、社会信用代码“两证合一”。为此，从2016年3月起，全市暂停办理工会法人资格证。

目前，省总工会已建立工会法人资格证办理操作软件，并对我市部分区县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相关工作基本准备就绪。现就启动全市工会法人资格证变更换发新证、新办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县（市、区）总工会办证服务须知

按照属地原则，隶属于县（市、区）总工会的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工作由各县（市、区）总工会具体承办。各县（市、区）总工会要高度重视，做好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法人资格证办理工作。

（一）新办法人资格证要求。新办法人资格证企业，向县（市、区）总工会提供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成立工会的请示、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成立及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批复、工会经费和工会财产验资证明等材料，由县（市、区）总工会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操作员先行登记，将基础数据录入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统，获取工会信用代码，待新的法人资格证正式文本下发后，批次打印并通知办证工会领取新的法人资格证书。 

（二）旧证换新证或变更法人资格证要求。旧证换新证或变更法人资格证企业，向县（市、区）总工会提供工会法人资格变更登记表、工会组织提出变更事项的请示（旧证换新证的除外）、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变更事项的批复（旧证换新证只提供原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成立及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批复）、原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等材料。由县（市、区）总工会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操作员先行登记，将该工会数据录入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统，获取工会信用代码，待新的法人资格证正式文本下发后，批次打印并通知换证工会领取新证或变更后的法人资格证。同时，收回旧的法人资格证及副本、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二、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办证服务须知

按照属地原则，本市隶属于市总工会的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工作由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具体承办，乐山高新区所属企业工会按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对待，其法人资格证登记工作也由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办理。

（一）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办工会法人资格证要求。新办证企业向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提供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成立工会的请示、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成立及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批复、工会经费和工会财产验资证明等材料，由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操作员先行登记，将基础数据录入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统，获取工会信用代码，待新的法人资格证正式文本到位后，批次打印并通知办证工会领取新的法人资格证书。 

（二）市属机关企事业单位旧证换新证或变更法人资格证要求。旧证换新证或变更法人资格证企业，向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提供工会法人资格变更登记表、工会组织提出变更事项的请示（旧证换新证的除外）、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变更事项的批复（旧证换新证只提供原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成立及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批复）、原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等材料。由市总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操作员先行登记，将该工会数据录入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统 ，获取工会信用代码，待新的法人资格证正式文本下发后，批次打印并通知换证工会领取新证或变更后的法人资格证。同时，收回旧的法人资格证及副本、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三、时间要求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2016年12月底之前，请全市各县（市、区）总工会完成本地法人资格证换证、新办证工作。
附件：1.乐山市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实施细则（试行）

2.乐山市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管理员（操作员）名单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11月2日

附件1
乐山市工会法人资格证登记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工会组织法人资格登记管理工作，保障工会组织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民办非企业单位、本区域内的中央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单位的工会组织申请取得、变更、转移、注销工会法人资格，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本市区域内的工会组织依照本实施细则的规定经核准登记、领取证书后，即取得工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工会主席（主任）或者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副主任）为法定代表人。

    第四条  工会组织申请取得工会法人资格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成立；

   （二）工会经费来源有保障；

   （三）有组织机构和办公场所；

   （四）能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条  工会法人资格的审查、核准、登记、发证机关按照本市工会组织隶属关系确定。

   （一）隶属于市总工会的基层工会，由市总工会审查、核准、登记、发证；

   （二）隶属于县（市、区）总工会的基层工会，由县（市、区）总工会审查、核准、登记、发证；

   （三）隶属于街道（镇、乡）工会的基层工会，由街道（镇、乡）工会审核，并报县（市、区）总工会核准、登记、发证；

   （四）隶属于系统、产业工会的基层工会，由市总工会委托系统、产业工会审查、核准。由市总工会登记、核准、发证；

   （五）在本区域内的其他工会组织（产业工会），按属地原则，报所属的上一级工会审批备案后，可在当地总工会进行工会法人资格的登记、核准发证。并报所属的上一级产业工会审批备案。

第六条  本市隶属于市总工会的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工作由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具体承办。隶属于县（市、区）总工会的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工作由各县（市、区）总工会具体承办。

第二章  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办法

    第七条  凡符合取得工会法人资格条件的工会组织，应当于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提出工会法人资格登记书面申请。

    隶属于街道（镇、乡）的新建基层工会，街道（镇、乡）工会在批复同意成立工会组织时，同步发放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

    第八条  工会组织申请取得法人资格，应向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

   （二）提出成立工会的请示；

   （三）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成立及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批复；

   （四）工会经费、财产验资证明；

   （五）其他需要的材料。

    第九条  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自收到申请登记表等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有关申请材料进行核准。按照核准的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等材料所填报的工会组织名称、工会法定代表人姓名等，填写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的相关内容后发放。

    对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应及时通知提出申请的工会组织补齐相关材料，申请时间从材料齐备时起算。

    第十条  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申请，应当自收到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之日起十日内，在申请登记表批准栏中注明不予登记的理由，并及时告知提出申请的工会组织。

    第十一条  取得工会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换届、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的，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的材料。

   （一）工会组织换届、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会法人资格变更登记表；

    2.工会组织提出变更事项的请示；

    3.上级工会组织同意工会变更事项的批复；

    4.原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5.其他需要的材料。

    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还应当提交对该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的审计报告。

   （二）工会组织变更住所需提交以下材料：

    1.工会法人资格变更登记表；

    2.原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工会组织，按照实施细则第九条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换发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第十二条  取得工会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因所在单位撤销、破产、工会组织合并等原因注销的，应向原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办理工会法人资格注销登记手续，并提交相应的材料：

   （一）工会法人资格因所在单位撤销、破产而注销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原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申请书；

    2.上级工会组织收到原工会组织撤销上报备案的证明；

    3.本级工会组织经费、财产清理及债权债务完结的证明；

    4.本级工会经审会出具的经费资产清算审计报告。

   （二）工会法人资格因工会组织合并等而注销的，需提交以下材料：

    1.原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申请书；

    2.原工会组织提出撤销工会的请示；

    3.上级工会组织同意撤销原工会组织的批复；

    4.本级工会组织经费、财产清理及债权债务完结的证明；

    5.本级工会经审会出具的经费资产清算审计报告。

    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对符合注销条件的工会组织，应当收回原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并可以在报刊、网络上发布公告。

    第十三条  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工会组织，应当在原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工会法人资格注销登记手续，并及时向新的工会隶属关系的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提出工会法人资格书面申请，申请程序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办理。

第三章  工会法人资格登记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的代码由乐山市总工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登记系统”发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原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确定的代码规定不再使用。

    第十五条  工会法人资格申请登记表、工会法人资格变更登记表、工会法人资格注销申请表、工会经费、财产验资证明、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以及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等，由市总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规定的格式负责印制。

    第十六条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规定的印章格式，市总工会法人资格登记专用章为：“乐山市工会法人资格登记专用章”，直径4.5cm；各县（市、区）工会法人资格登记专用章为：“××县（市、区）工会法人资格登记专用章”，直径4.2cm。工会法人资格登记专用章由市总工会负责统一刻制，并由市、县（市、区））二级工会分别保管。

    第十七条  市总工会经保女工部对各县（市、区）工会的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发证、档案管理等工作进行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

    各县（市、区）工会的法律工作部门负责本地区、系统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发证、档案管理等工作。

    各县（市、区）工会的法律、组织、财务、经审等部门应密切配合，共同商议解决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工作中的问题，督促未及时办理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工会组织及时办理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等工作。

    第十八条  工会组织应当明确专人妥善保管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不得涂改、抵押、转让和出借。

    第十九条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的工会组织，应及时通过市级新闻媒体声明作废，并在发表遗失声明一个月后，凭本级工会组织开具的遗失证明向原工会法人资格审查登记机关申请补发。申请补发的程序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九条办理。

    第二十条  各县（市、区）工会应当建立工会法人资格登记的档案管理制度，将所属工会组织申报办理、变更和注销登记的所有材料、收回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和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等，按照档案管理要求每年及时归档。

    第二十一条  各区、县、系统、产业工会的法律工作部门应配合工会组织统计部门做好本地区、系统已取得工会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总数等的统计上报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市工会法人资格实行免费登记。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工本费由市总工会统一承担。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6年11月5日起实施。在2016年11月5日前已批准登记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以及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在2016年12月30日前到隶属工会关系的总工会变更办理新的法人资格证，同时，原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及其副本统一交回隶属工会关系的总工会。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属于乐山市总工会。
附件2

乐山市工会法人
资格证登记管理员（操作员）名单

	县（市、区）

总工会
	姓  名
	职  务
	办公联系电话

（0833）

	乐山市总工会
	魏德星
	工作人员
	2133419

	乐山市总工会
	宋  洋
	工作人员
	2126157

	市中区总工会
	罗  霞
	工作人员
	2113380

	五通桥区总工会
	赵彩霞
	工作人员
	3351037

	沙湾区总工会
	王文平
	工会财务
	3441772

	金口河区总工会
	郭建伟
	工作人员
	2711097

	峨眉山市总工会
	吴玉婵
	工作人员
	5522234

	犍为县总工会
	杨荣刚
	办公室主任
	4221238

	井研县总工会
	徐立涵
	办公室科员
	3721011

	夹江县总工会
	夏海燕
	女工委
工作人员
	5662541

	夹江县总工会
	陈  波
	办公室
工作人员
	5662541

	沐川县总工会
	林燕秋
	办公室主任
	4602528

	峨边县总工会
	廖永英
	办公室
工作人员
	5222925

	马边县总工会
	罗戈阿根
	工作人员
	45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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